
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科技特派行动专项计划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现决定组织开展 2022年农村科技特派行动专项计划，具体安排通知如

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提升我省科技特派员工作覆盖面和工作质量，打造请得来、留得下、

干得好的科技特派员队伍。拟派驻科技特派团（组）100个左右。以科技服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辽宁乡村振兴发展，向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

脱贫人口所在乡（镇）、村继续加大帮扶力度，继续派出（乡村振兴）科技特

派团；根据前期需求征集情况，拟向每个涉农县（市、区）派出 1—2个特派

团。  

  二、组织形式  

  2022年科技特派行动计划由科技特派团、特派组、首席特派员，以及农民

技术员培训等专项计划组成。  

  （一）科技特派团专项计划。围绕我省县域农业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依托

高校和科研院所，派出 5人以上的团队，开展定向攻克关键技术，研发新产

品、转化科技成果、适用技术推广和技术人才培训，为做大做强产业和改善农

民生产生活条件提供科技支撑；或者领办协办企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开展农事企业孵化、农业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等创新创业活

动。  

  （二）科技特派组专项计划。以企业为主体，以小规模团队 2至 5人成

组，围绕农事企业技术需求，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定向攻克关键技术，

研发新产品、转化科技成果及适用技术推广；或者以龙头优势企业技术为依

托，向县（市、区）派出技术、销售等专业人员，打通与基层合作社、专业生

产户的上下游种（养）产销渠道，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示范带动效果。本年度科

技特派组专项计划面向扶贫开发重点县（市）和尚未脱贫人口所在乡（镇）、

村较集中的县（市），由省内农事企业牵头申报派出。  

  （三）首席特派员专项计划。围绕水果、食用菌等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效

益较好的产业，以及相关产业链下游方向，由省内学术研究水平高、实践操作

能力强、产业对接能力强、口碑威信好的农业科研专家牵头，在本研究领域牵

头负责若干科技特派团（组）的技术支持、学术指导、产业对接、专业培训等

科技特派一揽子工作，解决专业方向分散、沟通效率不好、资源利用不高、创

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畅等问题。  

  （四）农民技术员培训专项计划。农民技术员培训主要依托省内具有较强

师资力量、能够提供农业生产所需实用技术培训的涉农高校院所，通过专业理

论学习和实践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强我省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的培育、引领、指

导和服务，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人才支撑。  

  （五）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团计划。以科技特派团助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对因缺少农业技术致贫



的脱贫村、脱贫户持续开展精准的科技帮扶，聚焦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技

术需要，持续送技术、送服务，促进产业提质增效、脱贫群众收入稳定增

长。  

  三、申报要求  

  （一）人员申报条件。  

  1．省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式在职人员。  

  2．熟悉农业、热爱农村、关心农民，热心基层工作，志愿到生产一线从事

科技服务和创新创业。  

  3．企事业单位人员一般要求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具备良好的专业素

质和技术特长。  

  4．具备科技服务条件和实际工作能力。  

  5．身体健康，作风踏实。  

  6．守法守纪，无诚信不良记录。  

  （二）申报方式。  

  1．通过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

（http://218.60.151.64/framework/）进行网上申报，提交项目申报书、可行

性研究报告、经费预算书以及相关证明附件。  

  2．考虑申报总体效率，科技特派组和特派员专项计划一律采取科技特派团

形式在网上申报。申报科技特派团专项计划项目名称统一为“辽宁省××（服

务县市区）××（服务产业或专业领域）科技特派团”，如“辽宁省康平县果

树科技特派团”；申报特派组专项计划项目名称统一为“辽宁省××（企业名

称）科技特派组”；申报首席特派员专项计划项目名称统一为“辽宁省××

（专业领域）首席特派员”。  

  3．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和沈阳农业大学组织派出的科技特派团，依据有关

文件精神试点开展经费包干制，具体要求咨询有关单位科技管理部门。  

  （三）项目执行周期。  

  项目执行期为一年，起止时间为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

满组织结题验收。  

  四、初审推荐  

  项目申报由审定推荐单位负责审定和推荐。原则上，各市科技局、省直有

关部门、省属以上高等院校、中省直科研机构（含中央转制院所）为项目审定

推荐单位。其它未列示的一并由所在地科技局负责审定推荐。各初审单位应充

分考虑工作需要和人员工作积极性，为科技特派团（组）和农民技术员培训提

供必要条件，认真组织项目初审并向省科技厅行文推荐，同时在信息系统中相

应予以确认。  

  五、时间节点  

  根据此前需求征集基础开展申报推荐工作，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2年 6

月 5日；初审推荐截止日期为 6月 10日。过期不再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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